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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系列】融资端“三箭”齐发力， 

  助力房企纾困“保交楼” 

数据来源：交易商协会、各银行官网、证监会，信息截至11月28日，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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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进展 

债券 

融资 

储架式 

注册发行 

（1080亿元） 

11月10日、14日和17日，交易商协会分别受理龙湖集团200亿元、
美的置业150亿元、新城控股150亿元储架式注册发行，中债增进
公司同步受理企业增信业务意向； 

22-25日，旭辉控股、万科集团、金地集团向交易商协会表达储架
式注册发行意向或提申请，分别为150亿元、280亿元、150亿元。 

增信发债 
23日中债增进公司出具对龙湖集团、美的置业、金辉集团发债信
用增进函，拟首批分别支持其发行20亿元、15亿元、12亿元中票。

信贷 

融资 

政策性银行 

专项借款 
8月末，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2000亿支持“保交楼”，封闭运行、
专款专用。中央财政对政策性银行予以1%的贴息。 

央行零息 

再贷款 
11月下旬，央行拟至2023年3月31日前，向商业银行提供2000亿
免息再贷款，支持其提供配套资金用于支持“保交楼” 。 

金融支持地产
16条后 

商业银行 

信贷 

（2.1万亿元） 

1）中行对万科集团、碧桂园、龙湖集团、中海发展、华润置地、
招商蛇口、金地集团、绿城中国、滨江集团、美的置业等10家房
企提供意向性授信金额合计超6000亿元。 

2）工行对万科集团、金地集团、绿城中国、龙湖集团、碧桂园集
团、美的置业、金辉集团等12家全国性房企提供意向融资额达
6550亿元。 

3）交行对万科集团、美的置业提供1000亿元、200亿元意向性综
合授信额度。 

4）邮储银行对万科集团、龙湖集团、绿城集团、碧桂园集团、美
的置业集团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2800亿元。 

5）农行与中海发展、华润置地、万科集团、龙湖集团、金地集团
5家房企进行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6）建行与中交集团、龙湖集团、越秀集团、万科集团、首开控股、
美的置业、合生创展、大华集团等8家房企签署了合作协议。 

1）兴业银行向万科集团、中海地产、绿城中国、龙湖集团、滨江
集团、建发地产、国贸地产、象屿地产、厦门安居控股、福州左
海控股等10家房企合计提供意向性融资总额达4400亿元。 

2）中信银行与中海地产、招商蛇口、绿城集团、建发房产集团、
华侨城集团、大悦城集团、龙湖集团、滨江集团、碧桂园集团、
美的置业10家房企签订“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 

股权 

融资 
5方面举措 

1）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于存量涉
房项目和支付交易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不能用于
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等。 

2）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引导募集资金用于政策
支持的房地产业务。 

3）调整完善房地产企业境外市场上市政策。 

4）进一步发挥REITs盘活房企存量资产作用。推动保障性租赁住
房REITs常态化发行，努力打造REITs市场的“保租房板块”。 

5）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用。开展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
点，投资存量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基础设施，促进房地产企业
盘活经营性不动产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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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
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
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
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
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
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
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
种金融服务。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
信息。 
 

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事先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翻版、发布、复制、转载、刊登、篡改，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
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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